
55版版
编辑：陆 宾 电话：2805137 邮箱：ndmdrb@163.com

美编：彭浜斌 校对：叶丽文
2023年
6月7日 要 闻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内河管理和保护，
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发挥城市内河排水、防
洪防涝、景观等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福建省
河道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市内河的规划、建设、保护、利
用及相关的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城市内河，是指本市城市建
成区范围内的河道（包括湖泊、人工水道、行
洪区、蓄滞洪区）、沟渠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城市内河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
划、综合治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服
从城市防洪防潮、排水防涝的总体要求，维护
城市内河自然形态和历史风貌。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城市内河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部
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城市内河管理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将城市内河规划建设、维
修养护、管理运行等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

县(市、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规定的职责，加强日常
巡查，制止违法行为，做好本辖区城市内河的
清淤疏浚、驳岸修砌、污染源治理、垃圾和漂
浮物清理、绿化建设、景观改造、湿地保护修
复等管护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可以依法制定村规民约
或者居民公约，引导村（居）民自觉保护城市
内河设施，维护城市内河整洁，协助做好辖区
内城市内河的清淤疏浚等工作。

第五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城市内
河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开展城市内河
建设和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城市内河综合保护专项规
划和城市内河整治年度计划；

（二）组织实施城市内河综合整治；
（三）监督涉及城市内河的市政工程（含

排水防涝设施）建设、维护和管理；
（四）建立城市内河管理信息系统；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内河水资源保

护，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监督水利防洪设
施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健全城市内
河流域范围内城市、村庄的垃圾收集、转运、
处理机制，查处涉河违法建设，监督城市内河
绿化养护工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
城市内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开展水
质监测分析，定期向社会公布水环境质量状
况信息。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海洋渔业等
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内河管理的
相关工作。

第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自然资源、水行政、城市管理、生态环境
等主管部门在本条例施行后一年内编制城市
内河综合保护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公布实施。

城市内河综合保护专项规划，应当明确
内河名录、管理范围、管控要求、控源截污、防
洪排涝、河道清淤、滨水空间改造、生态补水
等内容，保障城市内河防洪排涝、蓄水调水、
水体通畅等基本功能，满足优化生态环境、保
护文化景观、水环境生态综合整治的需要，以
实现城市内河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编制城市内河综合保护专项规划应当遵
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且与防洪防潮、排水
防涝、雨污管网建设等涉及城市内河管理的
专项规划相衔接。

经批准的城市内河综合保护专项规划
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征求有关
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后，按照原审批程
序执行。

第七条 城市内河管理实行名录制，具体
名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水行
政、城市管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
门编制和调整，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城市内河名录的内容包括城市内河名
称、起止点、河道长度、水域面积、主要功能、
管理范围等事项。

第八条 城市内河管理严格落实河（湖）
长制。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市内河名
录在城市内河沿岸显著位置设置城市内河河

（湖）长公示牌，公开河（湖）长制工作的有关
信息。河（湖）长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
及时予以更新。

第九条 城市内河管理范围包括河道水
体、河床、防洪排涝泵站、滩地、堤岸、护栏、坝
闸、明渠、隧桥、暗涵、管道、护坡、码头、驳岸、
岸线及两岸绿化、景观等。

城市内河管理范围划定后，由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设置界桩或者公告牌。

第十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水行政、城市管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等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城市内河水系、
水域、排污口、雨污管网建设设计图纸、截污
管、截流井、调蓄池等基础调查工作，建立健
全城市内河建设管理档案，加强城市内河管
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第十一条 城市内河新建改造、清淤拓
宽、污染源治理等整治工程以及在城市内河
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跨河、穿河、临河
的桥梁、码头、道路、管道、路灯、缆线、取水
口、排水口、河滩公园等涉城市内河建设项
目，应当符合有关规划以及防洪排涝、环境保
护、景观美化等相关规定、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十二条 修建涉及城市内河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审
核前，将工程建设方案与防洪评价报告报水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基本建
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并向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

建设单位应当将项目区域范围内与建设
项目有关的城市内河保护事项纳入项目建设
内容,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三条 在城市内河管理范围内，禁止
新建、改建、扩建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设施，禁止堆放阻碍行洪的物料。

城市内河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依法拆除内河管理范围内已有的妨碍行洪的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十四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统筹规划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
网，加强城镇排水与污水管网质量管控，建立定
期排查和养护机制，推进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和
破损修复，提高城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

排水管网建设应当实行雨污分流，新区
建设和老城区改造不得将雨水管网、污水管
网相互混接。

对尚未实施雨污分流的旧城区、城中村，
应当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尚未改造的，应当在
合流管道进入城市内河前采取设置截污设
施、调蓄设施等措施。

在城市内河周边区域软基土地上埋设污
水管网的建设项目，应当按规定要求做好污
水管网的软基处理，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软基土地污水管网设计、施工、
验收和运行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五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水行政、城市管理、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等主管部门制定城市内河整治年度计划，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城市内河
整治内容包括：

（一）河道清淤疏浚、截污纳管、补水调水
等工程；

（二）对水体及河岸垃圾、漂浮物等进行
打捞、清理；

（三）护岸、护栏、桥梁、涵闸、电力、照明、
通信、界桩、公告牌等设施的建设、改造和维
护；

（四）城市内河管理范围内的绿化和景观
建设；

（五）拆除和改造不符合防洪标准、占用
河道等违法建（构）筑物；

（六）开展增殖放流等生态修复活动。
第十六条 城市内河整治应当保护内河

历史风貌，维持内河自然形态，不得任意截弯
取直，不得擅自改变内河岸线，不得擅自填
堵、覆盖、缩窄、硬化内河。

第十七条 城市内河每五年应当进行清
淤疏浚，对易淤积河段应当加密清淤频率，保
持水体通畅。

清淤底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置，
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第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
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部门制定调蓄计
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维持城市内河基本生态
用水需求，维护内河生态健康。

鼓励将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的再生

水用于城市内河补水。
第十九条 在城市内河管理范围内，禁止

下列行为：
（一）炸鱼、毒鱼、电鱼或者使用禁用渔具

捕捞；
（二）围网养殖，饲养家禽、牲畜；
（三）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高秆作物或

者擅自砍伐树木；
（四）占用公共用地种植蔬菜、水果等农

作物；
（五）倾倒渣土、泥浆、垃圾或者其他废弃

物；
（六）违法排放污水；
（七）在界桩、公告牌或者河（湖）长公示

牌上张贴、涂污、刻划，或者移动、拆除、损毁
界桩、公告牌或河（湖）长公示牌；

（八）养殖、投放、丢弃危害水生态安全的
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九）抛弃、掩埋动物尸体；
（十）擅自铺设缆线、管道；
（十一）擅自从河道取水用于生产经营；
（十二）擅自填河断水、拦河筑堰、设置阻

水抽水设施；
（十三）破坏、侵占和毁损驳岸等防洪工

程和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防汛备用的器材、物
料等；

（十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损坏城市
内河设施和破坏城市内河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四
项规定，占用公共用地种植蔬菜、水果等农作
物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规定，在界
桩、公告牌或者河（湖）长公示牌上张贴、涂
污、刻划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移动、拆
除、损毁界桩、公告牌或者河（湖）长公示牌
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

2023 年 5 月 31 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宁德市城市内河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将于2023年9
月 1 日起施行。在《条例》公布之际，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刘水金
就《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制定《条例》？
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
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城市内
河是城市重要的市政、景观和水利设施，不仅
承担防洪、排涝等基本功能，还具有生态景
观、休闲娱乐、气候调节等作用。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水生态环境建设，多
措并举推进城市内河水环境整治，城市黑臭
水体攻坚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城
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全市各县（市、区）城市内
河治理现状不容乐观，部分内河河道被破坏
和侵占、内河各类污染源截污整治不到位、管
理主体责任不够明确、管护资金投入不足等
问题依然存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落实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四
部委部署的到 2025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
区黑臭水体基本实现长治久清，县级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的目标任务，有必要
制定一部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将城市内河管
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构建城市内河管理长效
机制，实现城市内河科学治理、依法管理、合
理保护，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问：《条例》的出台经历了哪些过程？
答：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高度重

视城市内河管理立法工作，经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并报请市委批准，将《条
例》列入市人大常委会 2022-2026 年立法规
划和 2022 年度立法计划。市政府及时统筹
部署，市水利局牵头组织起草，市司法局加强
审查把关，各项起草工作有序推进。2022 年
6月，市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条例
（草案）》，并形成议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市人大常委会发挥立法主导作用，成立
由法工委、农经工委、市司法局、水利局、住建
局为成员的立法专班，统筹协调《条例》制定
工作，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协同联动构建立法
合力。2022年8月、12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第八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
两次审议。2023 年 4 月 21 日，在深入调研论
证、充分吸收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将修改完善后的《条例(草案)》报
请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研究，并获原则同
意。2023 年 4 月 27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第三次审议并表决通过《条例》。《条
例》制定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坚持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将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贯穿于立法全过程，通过在宁德人大网
发布草案文本、召开座谈会、书面发函等多种
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深入各县（市、
区）开展立法调研，了解城市内河保护管理情
况及存在问题；组织调研组赴苏州、扬州、绍
兴等地取经，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

问：《条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条例》不分章节，总共二十二条，对
我市城市内河管理工作进行科学规范。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

（一）明确政府职责和管理体制。《条例》
第一条至第五条规定了立法目的依据、适用
范围、名称定义、基本原则、政府和部门职责，
明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城市内河的行政
主管部门。

（二）明确城市内河管理措施和要求。《条
例》第六条至第十九条分别对编制城市内河综
合保护专项规划、城市内河实行名录制管理、
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划定城市内河管理范
围、加强城市内河管理信息化建设、规范涉河
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制定实施城市内河整治
年度计划、禁止乱占乱建妨碍行洪、完善城市
雨污管网建设、科学实施清淤疏浚、生态活水
保质等具体管理措施和手段进行了规定，并列
明城市内河管理范围内的十四项禁止行为。

（三）明确法律责任及施行日期。《条例》
第二十条设置转致条款，第二十一条对在城
市内河管理范围内占用公共用地种植蔬菜、
水果等农作物等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处罚条
款。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例的施行日期。

问：《条例》对城市内河管理主体责任如
何明确？

答：城市内河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针对当前存在多头管理、部门职责不清的
情况，《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是城市内河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开
展城市内河建设和管理工作，履行组织编制城
市内河综合保护专项规划和城市内河整治年
度计划、组织实施城市内河综合整治等五项具
体职责。同时，《条例》对在城市内河管理中承
担着重要职能的水行政、城市管理、生态环境
等部门的职责也进行了相应规定。

问：《条例》对编制城市内河综合保护专
项规划作了哪些规定？

答：规划管控是城市内河管理的重要载体
和抓手，是《条例》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为发
挥规划对城市内河保护管理工作的引领、指导
和约束作用，《条例》第六条对城市内河综合保
护专项规划的编制主体、内容、要求和程序进
行了规定，明确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在本条例施行后一年内编
制城市内河综合保护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公布实施。专项规划应当明确内河
名录、管理范围、管控要求、控源截污、防洪排
涝、河道清淤、滨水空间改造、生态补水等内
容，保障城市内河防洪排涝、蓄水调水、水体通
畅等基本功能，满足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文化
景观、水环境生态综合整治的需要，以实现城
市内河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编制专
项规划还应当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且与
防洪防潮、排水防涝、雨污管网建设等涉及城
市内河管理的专项规划相衔接。

问：《条例》如何界定城市内河管理范围？

答：《条例》第九条规定，城市内河管理范
围包括河道水体、河床、防洪排涝泵站、滩地、
堤岸、护栏、坝闸、明渠、隧桥、暗涵、管道、护
坡、码头、驳岸、岸线及两岸绿化、景观等。城
市内河管理范围划定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设置界桩或者公告牌。

问：《条例》对城市内河管理范围内的禁
止事项作了哪些规定？

答：城市内河的水清河畅，需要全民共同
保护。《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在城市内
河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一）炸鱼、毒
鱼、电鱼或者使用禁用渔具捕捞；（二）围网养
殖，饲养家禽、牲畜；（三）种植阻碍行洪的林
木、高秆作物或者擅自砍伐树木；（四）占用公
共用地种植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五）倾倒渣
土、泥浆、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六)违法排放
污水；（七）在界桩、公告牌或者河（湖）长公示
牌上张贴、涂污、刻划，或者移动、拆除、损毁
界桩、公告牌或河（湖）长公示牌；（八）养殖、
投放、丢弃危害水生态安全的外来物种或者
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九）抛弃、掩埋动
物尸体；（十）擅自铺设缆线、管道；（十一）擅
自从河道取水用于生产经营；（十二）擅自填
河断水、拦河筑堰、设置阻水抽水设施；（十
三）破坏、侵占和毁损驳岸等防洪工程和水
文、通信设施以及防汛备用的器材、物料等；
（十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损坏城市内河
设施和破坏城市内河生态环境的行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
刘水金就《宁德市城市内河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宁 德 市 城 市 内 河 管 理 条 例
（2023年4月27日宁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23年5月31日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上接第1版）
含溪村是南阳镇最偏僻的村，到镇上要

走 11 公里的山路。“以为自己去的是东南沿
海，没想到一来就被派进了山沟。”杨龙贺
说。刚开始对如何开展工作手足无措，他决
定先入户了解村子情况。

“听说他是博士，不会‘镀镀金’就走了
吧？”“他没经验、没资源，能给咱村带来啥？”
面对议论，杨龙贺不为所动，继续走村入户。

一段百余米的村道，被车辆压坏后，久久
未能修复。“不少村民反映这个问题，可钱从
哪里来？”人生地不熟的杨龙贺，凭着一股冲
劲，找到了县交通局的一名副局长。“他看我
为乡亲们的事东跑西走，很受感动。正好局
里有相应项目可以支持。”杨龙贺说。不久
后，村道修整一新，村民对他刮目相看。

“我就住在村部，从那之后，越来越多老
乡找我聊天，对村子发展提意见。”杨龙贺办
了一件实事，也打开了一扇门。

更换年久失修的路灯、为村中心荷塘布
置夜景、在有安全隐患的溪边加装护栏……
随着一件件小事的解决，杨龙贺慢慢走进了
村民心里。

年过七旬的叶婆婆和 7 岁的孙子都是聋
哑人，每次外出回到村里，杨龙贺总会带点米
面油前去探视。去年 8 月的一天傍晚，叶婆
婆来到村部，往杨龙贺怀里塞了一个塑料袋
转身就走。“我打开一看，是 15 个鸭蛋，一下

子鼻子就酸了。”杨龙贺动情地说。
村里后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动员村民

发展舍饲养殖、拆掉私搭乱建的鸡窝猪圈，
“不等村干部上门做工作，叶婆婆就主动拆掉
了棚圈，让我很感动。这也说明，只要用情用
力，就没有难做的群众工作！”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也是张超的工作办
法。“驻村以来，我走访了将近 100 户群众。”
张超说，“有时经过茶园，就跟着老乡学采茶，
聊聊对村里工作有啥建议。”

去年 11 月，村里开始征地，涉及 81 户。
“有一天晚饭时，我买了一箱牛奶去村民家里
做工作。碰巧老乡从地里回来，正喝着自家
酿的米酒解乏，让我也尝一尝。”

喝还是不喝？张超颇为纠结。“想着先干
为敬，我就喝了一大碗，再详细介绍征地政
策，解释后续保障措施，打消乡亲们的后顾之
忧。”张超说。老乡看他为人实在、不端架子，
口风终于松动。

“做科研、写论文要费脑筋，做好群众工作更
要花心思。和乡亲们打交道，讲实话、讲真话，才
能拉近彼此距离；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才能得到
支持。”张超俨然已是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年轻干部们褪去青
涩和稚嫩，用真心付出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

到火热实践中去，为基层带
来新理念

今年 2 月 20 日深夜，太姥山镇突降暴
雨。樟岐村一家养猪场因排水不畅，造成污
水外泄，导致东埕村七八家养鱼户的鱼短时
间内大量死亡，受损养殖户赶到养猪场讨说
法。“我们到的时候，张超已经在安抚乡亲们
的情绪。”周克玲说。

“为了避免产生纠纷，他找来矿泉水瓶，
在猪场和鱼塘里取样，送到福鼎市生态环境
局化验比对。”周克玲说，最终为养鱼户争取
了11.7万元赔偿，养猪场能承担得起，老百姓
也很满意。

固定证据、数据说话，目睹张超的处理过
程，周克玲很感慨：“年轻人的到来，的确为基
层带来更先进的治理理念。”

去年 9 月，汤秀梅从宁德市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公司来到寿宁县信访局挂职副局长。

法学专业出身的汤秀梅，利用专业知识
将信访事项分类处理。她参与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和源头治理两个专项行动，从 57件历史
积案中梳理出13件涉法涉诉事项，建议上访
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经她梳理出的历

史遗留问题，化解率在96%以上。
“她在信访事项化解过程中，善于运用法

治思维，悉心引导信访群众、相关单位依法办
事。”寿宁县信访局局长王枝松说，去年全县
信访总量、重复信访占比、网上信访量同比分
别下降14.7%、29.8%、21.3%，并成功获评“全
国信访工作示范县”。

跟汤秀梅一批，陈志勇从宁德市文旅局
调任福鼎市嵛山镇党委书记。嵛山岛风景秀
丽，旅游发展迅速，但基础设施滞后，游客体
验较差。

陈志勇发挥所长，争取上级支持筹建旅游
环岛公路，并配套建设游客驿站、观景台等设
施；打造海岛民宿样板区，引导当地群众将自家
住宅改造升级成乡村民宿；引进集小吃、火锅、
购物、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文旅综合体；策划举
办音乐文化节，提升海岛知名度……

多年文旅部门的工作经验充分释放，陈
志勇为嵛山岛带来新活力。

如何让年轻干部尽快融入基层，充分发
挥专长，在基层一线闪光？宁德形成了一套
工作机制。

宁德按照“一县一主题”，组织编写《宁德
市年轻干部“四下基层”教材选辑》，形成系统
规范的课程体系，并打造104个实践基地，便

于年轻干部深刻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目前
已经开发出 320 多个实践项目。同时，宁德
遴选110多名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老干部、
乡村振兴指导员等担任实践导师，实行“师带
徒”“导师帮带”制度，及时解疑释惑。

为加强挂职任职年轻干部的日常管理，
宁德坚持“实绩”导向，经常性、多渠道考核了
解其现实表现，作为年度考核、奖励惩处、选
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对担任乡镇党政正职的
干部，宁德市委组织部针对性实施单列考核，
了解其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
事，考准考实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
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激发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

宁德还建立了优秀年轻干部信息库，有
针对性地加强跟踪培养，在提拔使用、职级晋
升、评先评优中优先考虑。2022年以来，一批
选派实践锻炼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从
中提拔使用 58 人、职级晋升 66 人、交流到重
要岗位重要部门使用 43 人、当选“两代表一
委员”13人。

活动开展以来，有效促进了干部长才干、
群众得实惠、乡村添活力。采访中，一些市
直、县直机关负责同志不约而同地表示，参加
实践锻炼后，年轻干部们工作作风更加务实
进取，在落实工作中更能站在群众角度考虑
和解决问题。

基 层 壮 筋 骨 一 线 长 才 干


